中投·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10年第二季度信托资金管理报告
一、信托计划简介

1、信托计划基本情况

信托计划名称：中投·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成立日：2009年7月17日
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4,500万元
信托计划期限：2009年7月17日至2011年3月16日

2、信托计划受托人

法定名称：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8号欧美中心C、D区18－19层

邮政编码：310012

法定代表人：高传捷

受托人网站：http://www.zttrust.com.cn
信托经理：侯春枫、朱智跃

3、信托计划设立情况

中投·捷盛中央广场项目贷款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于2009年7月17日正式成立。本信托计划实收信托规模4,500万元，信托计划期限20个月。

2009年7月17日，按信托文件约定，受托人以信托计划资金，向兰溪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金额为4,500万元。

信托计划项下的风险控制及信用增强措施主要包括：
（1）浙江华昌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为本信托计划项下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浙江华昌担保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杭州晨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00%股权为本信托计划项下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3）借款人另行委托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单一资金信托，并以该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财产为其履行本信托计划项下还款义务提供资金来源的保障。该单一资金信托独立于本信托计划，其信托规模为4,600万元；信托财产指定用于向杭州晨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且该信托贷款指定用于购买各方约定的标的房产。

目前，上述贷款担保、单一资金信托设立及杭州晨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购买标的房产等手续均已办理完毕。

4、报告期：2010年4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

二、信托财产专户的开立情况

受托人为信托计划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凯旋支行开立了信托财产专户。

三、信托资金管理、运用、处分和收益情况
1、报告期内信托资金运用无变化；

2、信托资金运用及收益情况表：
(截至2010年6月30日，单位:元)

	一、
	资产运用
	

	1、
	银行存款
	179,946.66

	2、
	信托贷款
	45,000,000.00

	二、
	信托资产净值
	45,038,521.65

	三、
	实收信托
	45,000,000.00

	四、
	可供分配信托收益
	38,521.65


四、信托经理变更情况

无。

五、信托资金运用重大变动说明

无。

六、涉及诉讼或者损害信托计划财产、受益人利益的情形

无。

七、新增信托资金运用项目的尽职调查报告、项目基本情况和收益状况

不适用。

八、主要交易对手经营情况
1、借款人－兰溪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5月31日，兰溪市山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53,272.04万元，所有者权益24,866.01万元，资产负债率53.32％；本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63.55万元，净利润－43.24万元；当期现金流量净增加额650.31万元，期末货币资金余额3,702.06万元。
目前，本信托计划贷款使用项目“捷盛·中央广场”的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其中，除1区酒店以外其它主体建筑的外墙装饰施工正在稳步推进，裙房自留房已经于2010年6月中旬移交承租单位内部装饰，计划在2010年10月1日开业。1区酒店主体工程已完成至18层，计划8月份结顶。7号住宅楼、单身公寓整体销售率已经达到54％（按套计算），取得了预期目标。整个项目计划在2012年全部竣工交付。

2、担保人－浙江华昌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5月31日，浙江华昌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16,890.26万元，所有者权益12,952.15万元；本年度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97.15万元，净利润79.52万元。
截至2010年6月30日，浙江华昌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担保余额4.3亿元，在保户数72户，在保笔数104笔，代偿率0。整体经营状况良好。
3、质押股权对应企业－杭州晨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截至2010年6月30日，杭州晨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资产为根据有关各方约定购买的、座落于浙江省兰溪市和平路以西、大阙路以南的捷盛中央广场（和平苑1－4＃地块）地面上一至三层商业用房，总建筑面积16,186.49㎡。主要负债为单一资金信托项下信托借款，金额4,600万元整。
注：以上财务数据除注明出处外，均摘录自相关主体提供的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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